
且末县财政局文件
且财农〔2024〕1 号

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

县委统战部，县发改委、财政局、乡村振兴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教

育和科学技术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阿克提坎墩乡、阿羌

镇、库拉木勒克乡、巴格艾日克乡、托格拉克勒克乡、阿热勒

镇、琼库勒乡、奥依亚依拉克镇、阔什萨特玛乡、塔提让镇、英

吾斯塘乡：

根据关于印发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

助资金管理办法》文件精神，为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

制，加强监测预警，强化及时帮扶，对监测帮扶对象采取有针对

性的预防性措施和事后帮扶措施，按照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

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巴财农

〔2023〕47 号） 文件精神，现拨付你单位 2024 年中央财政衔接



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万元，资金功能分类列入“2130505 农

林水-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-生产发展”支出。

该项直达资金标识为“01 中央直达资金”，请你单位严格按

照规定使用资金。

1、各单位、乡镇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巩固拓展

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有关精神和自治区、自治州

党委工作安排，按照衔接资金管理相关制度要求，切实管好用好

资金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

2、各单位、乡镇专款专用，认真核对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挪

用、挤占和滞留资金，不得变更资金用途和扩大使用范围，提高

资金使用效益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3、各单位、乡镇应当建立健全衔接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，

对资金年度使用计划、支持项目、补助标准、资金来源及额度等

信息必须按规定的程序进行公告、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4、请各单位、乡镇细化任务目标，抓紧开展绩效目标填报工

作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完成，在收到文件后的 5 个工作日之

内，上报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纸质版及电

子版签字盖章报财政局 208 办公室。

且末县财政局

2023 年 12 月 24 日

且末县财政局 2023 年 12 月 24 日印发



附件

1：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
（2024 年度）

项目名称
2024 年中央提前下达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补助资金

预算单位 XX 地州市乡村振兴局等有关行业主管部门

项目类型

产业

发展

□

民生保

障

□

基础设施

□
行政运行 □

项目概

况

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

号，仅指常年项目）

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

文号）

《关于印发＜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补助资金管理办法＞的通知》（财农

〔2021〕19 号）

《关于印发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衔接

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＞的通

知》（新财规〔2021〕11 号）

绩效分配方式
因素法  项目法 □ 据实据效 □

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 □

立项依据

根据衔接资金管理办法，资金支持各地巩

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

接，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制、

易地搬迁后续扶持、脱贫劳动力就业增

收、培育和壮大特色优势产业，发展新型

农村集体经济，补齐必要的农村人居环境

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短板，兴边富

民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、民族村寨发展，

欠发达国有农牧民林场专项任务等。

使用范围

申报（补助）条件



项目起止年限 2024 年 1-12 月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中长

期资

金总

额：

年度资金

总额：
6058

其

中：

财政

拨款

其

中：财政拨

款

6058

其他

资金
其他资金

总

体

目

标

中长期目标（20××年—20××+n 年） 年度目标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
三级

指标

指标值

（包含

数字及

文字描

述）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

指标值

（包含

数字及

文字描

述）

产出指标

数量

指标

指

标

1： 数量

指标
…

…

时效

指标

指

标

1： 质量

指标
…

…

成本
指

标

社会

效益



指标 1： 指标

…

…

满意度指标

满意

度指

标

指

标

1：
满意

度指

标…

…


